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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1 年 3 月 30 日，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

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

利润 41,296,699.87 元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按净利润的 10％

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4,129,669.99 元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母公司累计可供

分配的利润为 319,349,101.76 元，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411,507,444.67 元。 

经综合考虑，公司拟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2020 年度不派发现金

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二、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

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最近三年（2018

年-2020 年）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46.40%，

符合《公司章程》中“任何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

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%”的要求。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回购

股份的资金需求，并综合考虑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、公司经营现状和资金状况等

因素，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和主营业务的积极拓展，公司 2020



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。 

三、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

公司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满足日常经营、业务拓展和回购股份的资金需

要，促进主营业务稳健发展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，更好地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

长远利益。 

1、战略发展规划的资金需求 

公司 2021 年将进一步落实“两海”战略，集中资源驱动新兴领域快速发展，

同时重点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热管理和信息与通信（ICT）热管理业务的产品研

发和市场拓展，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。 

2、回购股份的资金需求 

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

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，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。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

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,500 万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（含）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公司法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，同时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未来三年股

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19 年—2021 年）》的相关规定。该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

公司 2020 年度实际经营情况和 2021 年度的发展规划及流动资金需求等因素，符

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股东的长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

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说明。 

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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